
行唐县应急管理局职责任务清单

填报单位：行唐县应急管理局

序

号
内设机构名称

对应部门“三定”规定主要

职责及内设机构具体职责

序

号
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注

1 办公室

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协调和

督查；负责机关文电、机要、

保密、档案、信访、政务公

开、后勤保障等工作；负责

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人事、

机构编制、劳动工资等工作；

负责机关及直属单位退休干

部工作；负责机关和所属单

位的党群工作及纪检工作；

协助开展党的建设、思想政

治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工

作；承担应急管理和安全生

产新闻宣传、舆情应对、文

化建设等工作，开展公众知

识普及工作；负责部门预决

算、财务、装备和资产管理、

内部审计工作；承担应急管

理和安全生产、防灾减灾救

1 负责收文、发文办理及公章使用工作

2 负责档案管理、会务安排、值班安排等工作

3
负责公务用车管理、信息报送、政务公开等工

作

4 负责人大建议、政协提案办理

5 负责后勤保障、机要（保密）件办理

6 负责信访、局安全保障、办公信息化等工作

7
负责局固定资产管理、财务内部审计、财务日

常报销结算等工作

8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



灾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工

作；负责所属培训救援基地

建设和管理工作；负责全县

安全生产培训工作；负责应

急管理方面的对外交流合

作。

2 应急管理股

承担应急值守、政务值班等

工作；拟订事故灾难和自然

灾害分级应对制度，发布预

警和灾情信息，衔接解放军

和武警部队参与应急救援工

作；拟订县应急体系建设、

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

划并组织实施，推动应急重

点工程建设；统筹应急预案

体系建设，组织编制全县总

1

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规

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

故的违法行为的处罚
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事项行

政处罚类第 39 项、第 40

项；行政确认类第 2 项；

其他类第 1项、第 8项 、

第 12 项。

2
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而没有领导带班下井的矿

山企业的处罚

3
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而没有领导带班下井的矿

山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的处罚

4
参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，认定事故性质和事故

责任

5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

体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类、

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，综合

协调各类应急预案衔接工

作，承担预案演练的组织实

施和指导监督工作；承担全

县应对重大灾害指挥部的现

场协调保障工作，统筹应急

救援力量建设，指导各乡镇

各部门及社会应急救援力量

建设，组织指导应急管理社

会动员工作；承担应急管理、

安全生产的科技和信息化建

设工作，规划信息传输渠道，

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获取

和共享机制；依法承担生产

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，监

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情

况；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类突

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，负

责应急管理统计分析工作；

负责全县应急管理干部教育

培训工作；组织拟订全县综

合性应急救援队伍管理保障

办法并实施，指导综合性消

防救援队伍落实干部教育培

训规划、计划，指导应急救

6

承办市政府授权调查处理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

处理具体工作，监督、检查全市生产安全事故

查处、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；参与重大以上事

故的调查处理工作



援队伍教育训练。

3 综合协调股

负责城市安全发展综合工

作，组织制定全县性安全生

产工作计划，组织协调全县

性安全生产检查以及专项督

查、专项整治等工作，承担

安全生产巡查、考核的组织

实施工作；负责起草重要文

稿和全局目标绩效考核工

作，承担县安全生产委员会

1
对安全生产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

彰和奖励

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事项行

政奖励类第 1项、第 2项、

第 5项、第 6项。

2
对应急管理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

彰和奖励

3
对全县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系统先进单位和先进

个人评选表彰

4 安全生产年度目标管理奖

5 负责承担县安委办日常工作

6 负责行政执法监督、行政执法审查、行政复议、



具体工作；依法依规指导协

调和监督有专门安全生产主

管部门的行业和领域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工作，会同各行

业和领域主管部门组织指导

其管理的生产经营单位，开

展安全生产标准化、安全预

防控制体系建设等工作；指

导应急管理系统法治建设，

组织开展普法活动，承担应

急管理体制及安全生产领域

改革等重大政策研究工作，

承担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

查和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等

工作。

行政应诉等工作

4 安全监管股

负责化工（含石油化工）、医

药、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；承

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

综合工作，组织指导全县危

险化学品登记，指导非药品

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监督管

理工作；负责冶金、有色、

建材、机械、轻工、纺织、

烟草、商贸等工商贸行业安

全生产监管工作；指导监督

1

负责冶金、有色、建材、机械、轻工、纺织、

烟草、商贸、非煤矿山（尾矿库）化工（含石

油化工）、医药、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工作

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事项行

政处罚类第 1至 38 项、第

41 至 149 项；行政强制类

第 1 项、第 2 项；行政确

认类第 1 项；行政检查类

第 1 至 4 项；其他类第 5

项、第 6项、第 11 项、第

13 项。

2
监管监察相关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规程、标准执

行情况

3

指导监管监察相关行业企业应急预案管理、安

全生产标准化、“双控”机制建设、安全预防控

制体系建设等工作

4
负责应急管理、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

理工作，承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



相关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

化、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建设

等工作。负责非煤矿山（含

地质勘探、尾矿库）、石油（炼

化、成品油管道除外）行业

安全生产监管工作；指导监

督相关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

准化、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建

设等工作。

作，组织指导全县危险化学品等级、指导非药

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监督管理工作

5 火灾防治股

指导城镇、农村、森林和草

地消防工作规划编制并推进

落实；指导消防监督、火灾

预防、火灾扑救工作.

1

指导城镇、农村、森林和草地消防工作规划编

制并推进落实（城镇、农村由县消防救援大队

负责）；指导消防监督、火灾预防、火灾扑救工

作（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）

6 防灾救灾股

建立重大安全生产风险监测

预警和评估论证机制，承担

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

作，拟订自然灾害风险管理

制度，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综

合风险与减灾能力调查评

估；组织协调水旱灾害应急

救援工作，协调指导重要河

流水库和重要水工程实施防

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和应急

水量调度工作，组织协调风

1

对未依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，或者未按照地

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

抗震设防逾期不改正的违法行为的处罚
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事项行

政处罚类第150至156项；

行政奖励类第 3、4项；行

政检查类第 5 至 7 项；其

他类第 1至 4项、第 7项、

第 9 项、第 10 项、第 14

项。

2

对违反规定，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以其他地震

安全性评价单位的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

务的或者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地震

安全性评价业务的违法行为的处罚

3

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，组织指导灾情核查、

损失评估、救灾捐赠工作，下达指令调拨救灾

储备物资，管理、分配各类救灾款物并监督使

用



灾防御工作；组织指导灾情

核查、损失评估、救灾捐赠

等灾害救助工作，拟订应急

物资储备规划和需求计划，

组织建立应急物资共用共享

和协调机制，组织协调重要

应急物资的储备、调拨和紧

急配送，承担救灾款物的管

理、分配和监督使用工作，

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协调紧急

转移安置受灾群众、因灾毁

损房屋恢复重建补助和受灾

群众生活救助；负责编制防

震减灾规划并组织实施，监

督管理地震灾害防御工作，

拟订地震安全工程规划并组

织实施，依法开展防震减灾

行政执法工作，负责全县震

灾预防和灾害预防工作，管

理地震监测台网(站)，指导

乡（村）防震减灾工作，组

织协调地震、地质灾害应急

救援工作，推动避难设施建

设工作，指导协调地质灾害

防治相关工作。

4

对违反规定，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超越其资质

许可的范围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违法行

为的处罚，对违反规定，未取得地震安全性评

价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

违法行为的处罚




